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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鳳山工業區電信管道申請租用及管理維護規章 
中華民國 110年 6月 4日府產商字第 1105211277號公告訂定全文 

                                             中華民國 113年 5月 21日府產工字第 1135211516號函核定修正 

第一條 為規範新竹縣鳳山工業區（以下簡稱本工業區）電信管道之

租用、管理維護及其他相關事項，以提昇本園區電信管道使

用率及其管理維護作業，訂定本規章。 

第二條 本規章由新竹縣工業園區聯合服務中心(以下簡稱主辦機關)

執行。 

第三條 本規章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 電信管道：指本工業區設置用於容納電信、電訊、有

線電視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纜線（路）及其相關

設備之管道。 

(二) 孔道：指電信管道之個別使用單元。 

(三) 電信管道租用者：指經核准租用電信管道敷設光纖、

有線電視同軸電纜、其它電信、通訊纜線、弱電線路

或其相關設備之合法電信、有線電視業者、公用事業

單位、登記設廠於本工業區內者或各級政府機關，申

請租用或續租本工業區電信管道者。 

第四條 電信管道租用者應為合法之電信、有線電視業者、公用事業

單位、登記設廠於本工業區內者或各級政府機關。 

第五條 電信管道租用者應填具申請書（附件一）並檢附下列文件各

三份向主辦機關提出申請： 

(一) 資格證明文件： 

1. 電信、有線電視業者或公用事業單位：各事業主管

機關核准之許可證、特許執照或建設許可證等之影

本。 

2. 登記設廠於本園區內者：核准設立工廠登記公文影

本。 

(二) 敷設計畫書，應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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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敷設目的。 

2. 租用孔道、長度及預定期間。 

3. 敷設纜線（路）之相關位置圖、平面圖配置圖以及

申請啟閉孔蓋之位置及數量。 

4. 敷設纜線（路）、設備之規格（附參考圖片）。 

5. 敷設進度表。 

6. 相關敷設動線，與交通、安全及對其他孔道影響等

問題之因應方式。 

7. 平時之檢查及維修作業程序書，及緊急應變措施。 

8. 現場聯絡電話及聯絡人。 

9. 其他相關補充資料。 

申請租用案件經審查合格者，由主辦機關通知繳款期限、簽

訂租用契約，逾期視同棄權。 

第六條 承租電信管道空間應繳價款包含租金及履約保證金。 

前項租金按使用電信管道以每孔每公尺每個月租金新台幣

6.77元乘以租用孔道總長度計收（單價不足一元以一元

計）；租金採按計算，租金給付以一年為一期，第一年租金

應於簽訂租用契約前支付，其餘年度租金應於前一年度租用

契約屆滿日前一個月至屆滿日期間繳清該年度之全部租金。 

前項年度租金，電信管道租用者應按年度於規定期限內繳交

至主辦機關所指定之帳戶。 

第二項所稱之孔道長度係以主辦機關審核許可，並簽訂租用

契約之電信管道長度為準。 

主辦機關得視物價或其他因素檢討租金及履約保證金之額

數。 

第七條 承租電信管道空間應以年度為單位，並得一次簽訂多年度租

用契約。 

電信管道租用者於租用期間申請延長時，應於租期屆滿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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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以書面向主辦機關提出申請。電信管道租用者於租期屆

滿前，得要求提前終止租約，提前終止租約者應於一個月前

以書面向主辦機關提出申請。 

第八條 租用者與主辦機關簽訂契約前，應一併繳納履約保證金至主

辦機關所指定之帳戶。 

前項履約保證金金額，為年度租金之二倍計收。 

第一項履約保證金於租用契約依前條所定租用期間屆滿後，

無息退還承租人。 

電信管道租用者如有使用不當致主辦機關發生費用支出或其

他損害，主辦機關得逕自履約保證金扣減抵償。 

第九條 電信管道租用者開啟電信管道孔蓋進行纜線敷設、檢查、維

修等作業前，應於開啟日二週前以書面向主辦機關申請許可

（附件二）。但因緊急事故，得以電話或傳真通知主辦機關

後開啟，並應於開啟後三日內報請主辦機關備查。 

主辦機關於受理前項申請 14日內審核核准後填發通告單

（附件三），應於其機關門口及本工業區適當地點公告開啟

機關、時間及地點。 

其他租用者得於公告日起三日內以書面方式提出異議。 

經其他租用者提出異議者，主辦機關應邀集申請單位與提出

異議之租用者召開協調會議。 

第十條 電信管道租用者開啟電信管道孔蓋進行各項作業，應依道路

交通安全及勞工安全衛生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電信管道租用者應於每年 6月及 12月底前辦理其租用範圍

之電信管道巡查作業，並依附件四填寫巡勘結果後送主辦機

關備查。 

第十一條 電信管道租用者敷設之纜線及設備，應標示租用者名稱及

證照字號。 

第十二條 電信管道租用者使用電信管道應善盡管理及維護責任，如



 

新竹縣鳳山工業區電信管道申請租用及管理維護規章-4 

因纜線敷設、檢查、維修等作業造成管道設施或其他使用

者之纜線或設施損害，應負全部損害賠償責任。 

第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ㄧ者為違規使用： 

（1） 未經主辦機關審查許可並簽訂租用契約，或租用契

約喪失其效力，仍為敷設者。 

（2） 敷設範圍與敷設纜線或設備與許可之敷設計畫書或

租用契約不符者。 

（3） 未於管道內之纜線及設備，標示租用者名稱及證照

字號者。 

（4） 未經核准擅自開啟人手孔者。 

（5） 佈設之纜線未收納整齊者。 

有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違規情事者，主辦機關應通知限期

改善，並得依民法第 179條規定向使用者請求按相當於每

日租額計算使用補償金。 

有第一項第三款至第五款違規情事者，主辦機關應通知限

期改善，不予改善或逾期仍未改善者，依租用契約規定辦

理。 

第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ㄧ者，主辦機關得終止租用契約： 

（1） 租用期間，電信管道租用者喪失第四點所定資格

者。 

（2） 租用期間，主辦機關因政策或公共利益需要，需

拆除或移除電信管道者。 

（3） 電信管道租用者違反租用契約者。 

（4） 電信管道租用者未經主辦機關同意，逕將租用之

管道全部或一部提供他人使用者。 

（5） 電信管道租用者違法敷設，經通知限期改善，不

予改善或逾期仍未改善者。 

依前項規定終止租用契約，電信管道租用者得向主辦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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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申請退還溢繳之租金。 

依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或第五款終止租用契約，已繳

交之履約保證金不予退還。 

第十五條 租用期間屆滿、契約終止或違法敷設者，電信管道租用者

應於租用期間屆滿、租期終止一個月前或通知拆除二週內

向主辦機關提送拆除計畫書，並應於租用期間屆滿前或限

期自行拆除敷設纜線（路）及設備。 

拆除計畫書應記載事項： 

（1） 預定拆除之敷設纜線（路）、設備及數量。 

（2） 前款纜線（路）、設備相關位置圖、平面圖以及

申請啟閉孔蓋之位置及數量。 

（3） 進度表。 

（4） 拆除之施工動線圖，與交通、安全及對其他管道

影響等問題之因應方式。 

（5） 緊急應變措施。 

（6） 現場聯絡電話及聯絡人。 

（7） 其他相關補充資料。 

第一項之拆除限期，由主辦機關視實際情況訂之。 

違反第一項規定者，主辦機關得逕行拆除，電信管道租用

者或無權使用者不得異議或請求補償，主辦機關並得向其

請求因此所生之費用或其他損害賠償。 

第十六條 任何人禁止挖掘電信管道經過之道路。但情形特殊經主辦

機關核准同意挖掘時，其挖掘作業不得破壞該管道之相關

設施。 

第十七條 本規章所述租用者應繳之租金、履約保證金，及期限屆滿

之拆除義務，如不履行時，均應逕受強制執行。 

第十八條 主辦機關及電信管道租用者應各設置專責人員及聯絡電

話，以利業務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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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本規章所需之各項書表格式及租用契約書由主辦機關另訂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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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新竹縣鳳山工業區電信管道租用申請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發文字號：                      

合約編號：                              

茲本公司因○○○○○需要，依貴中心「新竹縣鳳山工業區電信管道申請租用及管理維護規章」及

「新竹縣鳳山工業區電信管道租用契約」相關規定申請租用電信管道並檢附相關文件，請 惠予同意

見復。 

此致 

新竹縣政府工業園區聯合服務中心 

申請

人 

名稱 ○○○○○ 
營利事業

統一編號 
○○○○ 

資本額 登記 新臺幣            元整 實收 新臺幣             元整 

組織 

型態 
□商號  □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 

地址  電話  

代表

人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工地

連絡

人 

姓名  E-MAIL  

住址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敷設設施 
名稱     

規格     

佈設纜線及孔道 

地段起迄地點 

園區道路                         路（鄰近地

點                  ） 

園區道路                          路（鄰近地

點                  ） 

園區道路                          路（鄰近地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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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道路                         路（鄰近地

點                  ） 

新設纜線 

條數及長度 

□2”尺寸電信管共______管，孔道編號______，申請租用總長度共

_______m。 

□3”尺寸電信管共______管，孔道編號______，申請租用總長度共

_______m。 

□4”尺寸電信管共______管，孔道編號______，申請租用總長度共

_______m。 

申請啟閉孔蓋之數量 孔蓋數共       個  

擬申請租用期間 
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最長不得超過合約期限) 

預計施工期間 
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 

至中華民國      年     月     日止 

施工

時段 

自       時       分

起， 

至       時       分

止。 

 申請人及代表人印章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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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檢附文件：□申請書乙式三份、□施工計畫書二份〈內含本次施工位置平面圖、施工方法、施工動線

範圍圖、交通安全管制措施、路面清潔、工程進度表等〉、□會勘紀錄。 

2. 除有特殊因素，施工時段應避開交通尖峰時段（7：00~9：00；16：30~18：30），且在同ㄧ路段內，

不得同時啟閉二個以上孔蓋，以維持交通安全順暢。 

3. 本案經核准後，必要時由主辦機關副知其他纜線業者及電信管道維護承包廠商派員巡勘檢查(如附件

四)。 

4. 本次及後續擬於申辦租用電信管道相關作業，其用印使用公司專用章而非公司大小章時，首次應一併

檢附「申辦電信管道相關作業使用公司專用章授權書」(如附件五)，惟簽約時仍應採用公司大小章用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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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新竹縣鳳山工業區電信管道纜線維護申請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發文字號：                     

茲因本公司              工程需要進行電信管道纜線維護及孔蓋啟閉作業，並遵守貴中心

「新竹縣鳳山工業區電信管道申請租用及管理維護規章」及「新竹縣鳳山工業區電信管道租

用契約」各項規定執行；檢附相關文件，請  惠予同意見復。 

此致 

新竹縣工業園區聯合服務中心 

                             申 請 單位：                             (用印/戳

章) 

公司負責人：                             

工地聯絡人：                             

聯 絡 電話：                             

行 動 電話：                             

傳 真 電話：                             

公 司 地址：                                              

合約編號  

維護纜線及孔

蓋 

地段起迄地點 

工業區道路                         路（鄰近地點                  ） 

工業區道路                          路（鄰近地點                  ） 

工業區道路                          路（鄰近地點                  ） 

工業區道路                         路（鄰近地點                  ） 

工業區道路                          路（鄰近地點                  ） 

維護纜線種類 □光纖纜線 □傳統纜線 □其它                      

□預估使用一年以上或永久 

□臨時 

（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止） 

啟閉孔蓋之數

量 
孔蓋數共       個  

預計維護期間 
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 

至中華民國       年       月      日止 

施工

時段 

自        時      分

起， 

至        時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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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備註 

1. 檢附文件：□申請書乙式三份、□施工計畫書二份〈內含本次施工位置平面圖、施工方法、施

工動線範圍圖、交通安全管制措施、路面清潔、工程進度表等〉、□會勘紀錄。 

2. 除有特殊因素，施工時段應避開交通尖峰時段（7：00~9：00；16：30~18：30），且在同ㄧ路

段內，不得同時啟閉二個以上孔蓋，以維持交通安全順暢。 

3. 實際維護施工時間如與預計開始維護時間提前或延後八工作小時(含)以上時，則應向本中心報

備。 

4. 本案經核准後，必要時由主辦機關副知其他纜線業者及管道維護承包廠商派員巡勘檢查(如附件

4)。 

5. 本次及後續擬於申辦租用電信管道相關作業，其用印使用公司專用章而非公司大小章時，首次

應一併檢附「申辦電信管道相關作業使用公司專用章授權書」(如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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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新竹縣鳳山工業區核准使用電信管道（管溝）或啟閉電信

管道孔蓋（管溝覆蓋）通告單 

 

貴公司申請使用電信管道（管溝）或啟閉電信管道手孔

（管溝覆蓋），業經________________(主辦機關)同意租用

(同意文號為__________________)，同意工作期限及工作路段

如下，本公司將於 年 月 日開始施工並遵守注意事項相關

規定。 

工作地段：（註：申請佈放纜線依核准之指定管位施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期限：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______時起 

至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______時止計______天 

 

 

 

（戳章） 

 

此致 新竹縣工業園區聯合服務中心 

 

注意事項： 

一、本通告單一式五份，一份新竹縣工業園區聯合服務中心存查副

知已敷設纜線及設備之業主，一份送警察機關核備，一份承辦

人留存，一份交由申請人，並請申請人之施工廠商於工作時隨

身攜帶備驗；一份送新竹縣政府產業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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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通告單所載施工範圍內之施工安全設施應依相關規定辦理

（專人看守、設立施工告示牌、設置拒馬及交通錐、夜間警示

燈等）施工期間若發生任何意外，一切責任概由申請者負責。 

三、施工時應避開交通尖峰時段（非假日 7:00~9:30、16:00~19:30

分兩時段不得啟孔蓋）且在同一路段內不得同時啟閉二個以上

孔蓋，以維持交通順暢。 

四、施工前應向施工地點所屬警察單位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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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電信管道巡勘紀錄表 

年    月    日 

檢查項目 

                   

 

巡勘路段 

孔蓋 

編號 

孔蓋是

否破損

或數量

短少 

電信管

道是否

受損 

附屬設備

是否受損

或數量短

少 

是否積

水 
備註 

       

       

       

       

       

       

       

       

       

       

       

       

       

 

檢查單位：                                填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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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申辦電信管道相關作業使用公司專用章授權書 

本公司為提升申請租用電信管道之作業效率，授權原應使用公

司大小章用印之相關申請文件，改用本公司另一專用章替代，並自

本授權書填寫日期為生效日期，經專用章用印之文件，本公司皆無

條件同意等同使用公司大小章用印之效力，特立此一授權書。 

 

此致 

新竹縣工業園區聯合服務中心 

 

授權公司                                   

公司名稱：                                      

公司統一編號：                         

公司負責人或法定代理人：           

(公司大小印)              

 

 

 

 

 

 

公司專用章用印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